
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军区

关于印发«四川省民兵权益保障和

优待办法»的通知

川府发〔２０２５〕２３ 号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ꎬ各军分区

(警备区)ꎬ有关单位:

现将«四川省民兵权益保障和优待办法»印发给你们ꎬ请结合

实际抓好贯彻落实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四川省军区

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

—１—



四川省民兵权益保障和优待办法

第一条　 为维护和保障民兵合法权益ꎬ提升全社会支持和参

与民兵工作的荣誉感、获得感ꎬ推动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ꎬ根据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»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»等ꎬ制定本

办法ꎮ

第二条　 民兵权益保障和优待工作按照责权利相统一、贡献

与待遇相匹配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、当前与长远相衔接的原则组织

实施ꎮ

第三条　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我省基干民兵(以下简称民兵)

和编建基干民兵的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(以下简称

编兵单位)ꎮ

遂行应战应急任务的普通民兵ꎬ经各军分区(警备区)审核认

定ꎬ在执行任务期间享受基干民兵权益及相关优待措施ꎮ

第四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负责本辖区民兵

权益保障和优待工作的贯彻执行ꎬ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

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ꎬ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

和义务ꎮ

第五条　 各级军地有关部门结合修史纂志、军史展陈、公益宣

传等平台ꎬ搜集民兵红色史料ꎬ挖掘民兵先进典型ꎬ宣扬新时代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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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建设成就ꎮ 将民兵地位作用、建设运用、有关政策法规等知识纳

入全民国防教育内容ꎬ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民兵事业、关心民兵建

设、关爱民兵群体的良好氛围ꎮ

第六条　 公民加入基干民兵组织、履行国防义务ꎬ享受下列基

本权益:

(一)配发民兵服装ꎬ参加军事机关统一组织的编兵整组、教

育训练、战备勤务和执行任务等活动时穿着ꎬ平时由军事机关统一

保管ꎮ

(二)出入队时ꎬ各级军事机关或基层人民武装部应当组织相

关仪式ꎻ

(三)执行各类军事任务和参加军事训练期间ꎬ组织单位应当

根据规定发放参勤、参训补助ꎬ及时落实生活、伙食、物资保障和相

关补贴ꎮ 参加军事训练日补助标准不低于所在县上年度城镇居民

人均每日可支配收入(按 ２６１ 天计算天数)ꎬ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

和遂行其他任务ꎬ结合实际建立差异化补助标准ꎮ 担任民兵干部、

教练员的履职补助由军事机关发放ꎬ担任学生军训教官军训期间

的教官补助由地方人民政府或学校发放ꎬ具体标准由各军分区(警

备区)会同市(州)人民政府确定ꎮ 民兵所在单位不得因民兵参

训、参勤而影响其业绩(绩效)考核ꎬ不得对其作出解除劳动或聘

用关系ꎬ给予免职或处分等ꎬ并应当保持原有工资、奖金、福利等待

遇不变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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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应当为执行任务和

参加军事训练的民兵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ꎮ

(五)民兵家庭因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重大疾病等原因ꎬ基本

生活出现困难的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会同军事机关给予慰问ꎬ

符合条件的应当给予救助ꎮ 鼓励和支持人民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

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困难民兵家庭提供援助服务ꎮ

第七条　 民兵享受以下抚恤政策:

(一)对因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参加军事训练伤亡的民兵ꎬ

依据«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民兵预备役人员抚恤优待办法»有关

规定评定烈士、因公牺牲或伤残等级等ꎬ并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

定享受相应抚恤优待ꎻ发生伤病的ꎬ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有

关规定给予救治ꎮ

(二)因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军事训练致残的ꎬ由负责组织

指挥(训练)的县级(团级)以上军事机关出具证明ꎬ属于«工伤保

险条例»适用范围的ꎬ按照«工伤保险条例»有关规定评定伤残等

级ꎬ并享受相关待遇ꎻ不属于«工伤保险条例»适用范围的ꎬ参照

«军人抚恤优待条例» «伤残抚恤管理办法»有关规定评定伤残等

级ꎬ并享受相关待遇ꎮ

第八条　 民兵享受以下优待、优惠措施:

(一)各军分区(警备区)会同市(州)人民政府可结合当地实

际推动民兵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享受优先、优惠服务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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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倡导法律服务及援助机构积极为民兵提供法律服务和

法律援助ꎮ

(三)鼓励和支持银行机构出台个人专属金融优惠政策、邮政

快递企业定制个人专属快递寄送折扣优惠政策、通信运营商定制

个人专属优惠通信套餐等ꎬ为民兵提供优先、优惠服务ꎮ

(四)地方志和军史部门将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ꎬ省部

级、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个人和单位名录载入地方志和军

事志ꎮ

(五)民兵受到表彰奖励ꎬ本人及其子女符合兵役征集条件

的ꎬ可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ꎮ

第九条　 编兵单位享受以下权益和优待措施:

(一)开展民兵工作所需经费由军事机关按有关规定纳入民

兵工作经费予以保障ꎬ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编兵单位对民兵工作进

行补助ꎮ

(二)所属员工参加民兵军事训练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等对

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直接损失、预征预储装备损坏或增加生产经营

成本的ꎬ按照国家和省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ꎮ

(三)各级军事机关优先满足编兵单位开展国防教育和军事

技能训练的训练基地使用需求ꎮ

(四)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的ꎬ由省军区推荐进入省军民融

合企业(单位)名录ꎬ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四川省国民经济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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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ꎮ

(五)经军分区(警备区)及以上军事机关认定的民兵工作成

绩突出编兵单位的出资人、负责人、党组织负责人ꎬ根据入选标准

条件和结构比例ꎬ可由同级军事机关党组织积极推荐为各级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建议人选ꎻ本人及其子女符合兵役征集条件的ꎬ可

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ꎮ

第十条　 «四川省基干民兵证»是验证民兵身份和实施权益

保障的有效凭证ꎮ

(一)«四川省基干民兵证»全省统一编号ꎬ省军区负责制作、

审验、发放、更换、回收等工作ꎮ

(二)«四川省基干民兵证»每年审验一次ꎬ有效期一年ꎬ民兵

在有效期内享受相关权益保障和优待ꎬ证件到期或民兵出队时自

动失效ꎮ

(三)«四川省基干民兵证»仅限本人使用ꎬ使用时需同时出具

个人身份证ꎬ不得转借他人使用ꎮ

第十一条　 各编兵单位凭县(市、区)级以上军事机关出具的

认定证明材料ꎬ享受有关权益和优待ꎮ

第十二条　 对伪造、变造、骗取民兵身份或编兵单位优待证明

等凭证的ꎬ依法追究责任ꎮ

第十三条 　 各地各有关部门(单位)按职责分工抓好本办法

贯彻落实ꎬ对因落实不到位引发投诉、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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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ꎬ由属地县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督促其限期整改ꎬ情节严重的

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理ꎮ

各军分区(警备区)会同同级人民政府ꎬ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制

定具体实施细则ꎮ

第十四条 　 本办法由四川省军区战备建设局负责解释ꎬ自

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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